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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出现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方式，在带给人们方便的同时也给我国市场经济秩序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主要是兴起的电子商务产业

模式下的电子商务合同问题。本文主要对电子商务合同订立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了合同订立的主

体问题和成立问题。我国目前的法律规范对于电子商务合同的规定较为欠缺，主要依靠我国2020年颁布

的《民法典》、2004年制定的《电子签名法》以及2018年新颁布的《电子商务法》中的有关条款来对

此进行规范，这些规范不足以解决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我通过对国外的先进法治经验进行参考借鉴，对

电子商务合同在订立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完善，对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建议，以求构建完善的电

子商务合同法律规范体系，更好的保障电子商务合同的签署订立，维护良好的电子商务行业经营秩序，

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谏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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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we have 
entered the Internet era, wherein the emergence of the Internet h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peo-
ple’s lifestyles, offering convenience while simultaneously posing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to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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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economic order,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the rise of e-commerce and the contractual is-
sues within its industry model.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commerce contract legal issues, in-
cluding the subject of the contrac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blem. China’s current legal norms 
for e-commerce contracts are relatively lacking, mainly relying on China’s Civil Code promulgated 
in 2020, the Electronic Signature Law enacted in 2004, and the newly promulgated E-Commerce 
Law in 2018 to regulate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which are not sufficient to solve the problems faced 
at present. Drawing on advanced foreign experiences in the rule of law as a reference, I aim to pro-
vide advice on improving China’s relevant legislation concerning specific issues that arise during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e-commerce contracts, in order to build a perfect e-commerce contract legal 
norms system, a better guarantee of e-commerce contract signing and conclusion of the e-commerce 
industry to maintain a good order of e-commerce industry busines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ist rule of law in China to advise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sys-
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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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商务合同的概念和特点 

1.1. 电子商务合同的概念 

《电子商务法》第二条第二款 1 中对于电子商务的概念进行了明确规定。根据该规定，我们可以将

电子商务合同理解为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平台，参与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当事人之间签

订的合同。《民法典》合同编中的第四百六十四条 2 对“合同”这一概念也做出了规定。根据上述已知

的信息，我们可以将“电子商务合同”定义为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平台，参与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

经营活动的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1.2. 电子商务合同订立的特点 

电子商务合同作为一种新的合同形式，它的订立必定与传统合同的订立形式存在诸多区别，具体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电子商务合同订立环境网络化。自古以来，人们认为合同的签订都是通过现实中的书面或者口头

来实现，但是，电子商务合同的建立却是建立在计算机网络体系上的，它的生成和传递都是依赖于互联网环

境和构成它的计算机系统的，这也就形成了电子商务合同的一大主要特点，订立环境的网络化、虚拟化。 
第二，电子商务合同订立形式无纸化。前面已经提到，电子商务合同是在互联网环境下签订的，其

具体表现形式均是通过互联网传送的电子资料，而非仅以纸张形式存在的传统书面合同。在传统的合同

签订时，双方都会在一份纸质合同上签名确认，而电子商务合同则是以数据电文的形式，双方的意思表

示都是以电子资料为基础的，尽管合同的特定条款能够出现在计算机屏幕或者其它媒介上，但是没有传

统的书面合同，也没有传统的书面合同签订时的签字盖章。合同的订立全过程都是以电子形式进行。 

Open Access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二条第二款：电子商务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 
2《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四条：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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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电子商务合同订立过程高效化。传统的合同签订要由双方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当面商

谈，最后签署，才具有法律效力。与之形成的电子商务契约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能够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进行，这极大地减少了交易费用，减少了交易的步骤，从而提高了电子商务契约的签订效率。 
第四，电子商务合同订立地点选择化。由于电子商务合同是以互联网为中介签订的，所以，相对于

传统的合同签订方式而言，合同签订地的确定较为困难。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以收件人的主要

营业地作为签订电子商务合同的地点；无主要经营地的，以其经常居住地作为签订电子商务合同的所在

地。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电子商务合同的签订地点是可以选择的。 

2. 电子商务合同订立的法律问题 

2.1. 有关主体的法律问题 

在签订传统的合同时，双方一般都是面对面地进行，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确定对方的身份和契约能

力，但是，因为电子商务合同的签订都是在网上进行的，所以，与传统的合同相比，要更难确定合同主

体的身份和缔约能力。由此，在电子商务中出现了一系列与电子商务有关的法律问题，如电子商务合同

的主体资格的确定、电子商务合同的效力的确定等。 
第一，电子商务合同主体身份的确认。在传统的交易当中，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对彼此的一些基本情

况都会予以一定掌握，包括对方的姓名、年龄、资质信用情况、财富实力等，以此来判定对方身份的真

实性、可信赖性，再决定是否进行交易。但由于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过程都是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下进行，

合同双方对于以上对方的情况无从查证，这就很容易导致不符合交易对象标准的当事人通过互联网利用

“合格”的身份识别代码擅自做出不当行为，比如向第三方平台或者合同对方当事人报送虚假姓名、虚

假年龄等，甚至提供虚假的身份证件、资质信用证件、经济现状证明等等[1]，也就容易造成交易市场秩

序的混乱。在目前的电子商务实践当中，互联网平台会要求进行电子商务活动的每一位参与者先注册账

号再登录，有的还会要求参与者提交身份证件进行实名认证。就目前来说，识别对方的身份主要通过身

份注册、电子实名认证等方式，但仅仅通过这种方式也难以保证对方身份的真实性。因此，究竟如何有

效识别电子商务合同当事人的身份仍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时还需要制定严格的法律规范对

电子商务合同主体身份进行确认保障。 
第二，电子商务合同主体的电子缔约能力。电子商务契约主体不仅要满足《民法典》中的民事行为

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而且还应该拥有这种行业模式所独有的能力，那就是对计算机设备和网络服务平

台的理解和使用。因为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和电商的观念普及得比较晚，所以对于现在的初学者和年长

的老人来说，他们对于计算机和互联网平台的使用和理解比较弱，容易在签订电子商务合同或网页选择

时产生错误的行为，从而影响到电子商务契约的效力。 
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过程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下进行，双方当事人难以确认对方是否真正具有相应

的缔约能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第三方后台对合同当事人的外在信息进行审核认证，但是对于

智力、精神、计算机互联网运用能力的检验是很难做到的，这类问题并不能得到完全解决，与此同时，

我国也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无法对电子商务合同主体的契约能力进行综合评价。此外，除自然人之外，

法人或其它组织的缔约能力较为单一，它们是电子商务合同中的一方，可以通过产业准入机制和相关的

资格证书来确定其是否具备相应的缔约能力[2]。 

2.2. 有关成立的法律 

合同的成立在前生效在后，合同成立的相关问题会影响着因合同纠纷所产生的法院管辖以及法律适

用等众多方面的问题，而电子商务合同作为一种在虚拟环境下订立的特殊合同，它的成立以及效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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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传统合同而言必然具有更大的特殊性，研究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及效力问题对于电子商务合同的发

展而言更有价值。 
第一，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要件。我国《民法典》总则编第一百四十三条 3 对于合同的成立要件规

定了形式和实质两大类，根据此规定，可以得出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点：(1) 合同当事

人须具备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2) 以电子方式表达的意思为真；(3) 合同的内容和宗旨与法律相一致；

(4) 电子合同具备法定形式要素。与传统合同相比，电子商务合同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成立的形式要件。电

子商务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首先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不能采用口头或者其他形式；

合同双方必须在电子合同上签字署名，且一经签署不能轻易变更；电子合同只能是原件。电子商务合同

的成立必须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方面，否则该合同便不能成立或者不具有法律效力或可执行力。除此之外，

电子商务合同应当比传统合同更具有稳定性，且更方便随时调取等。但综合下来，我国目前对于电子商

务合同成立要件的规定难以解决当下所面临的问题，需要继续完善相关规定[3]。 
第二，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首先是对于合同成立的时间，合同编规定，受要约人发出

的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处时视为合同成立。由于电子商务合同订立的全过程都是在互联网虚拟的环境下

进行，合同的全部信息通常是以数据电文的形式出现，同时我国《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二款 4 也

对以数据电文的形式订立合同的承诺到达时间进行了特殊规定。然而，网络的传送非常迅速，除非是按

照既定的程序进行自动操作，否则不会受到其它人的操纵，因此，电子商务中的保证信息传递具有不确

定性、即时性、不确定性和不可撤销性等特征。电子商务契约信息的传递与传统契约中的面对面表述不

同，接受者在接受信息时有一定的空间随机性，因此，电子商务契约的成立时间会有很大的争议，这就

是电子商务合同纠纷的直接原因。所以，为了保障电子商务交易秩序的有效实施，我们应该在法律上对

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时间作出明确的规定。 
其次是关于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地点，合同的成立地点对于后续产生了合同纠纷属于哪个法院管辖

以及适用哪国法律等问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实务当中，不同地域的合同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会出

现多个地域法院管辖的可能性，甚至不同国家的合同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产生纠纷后适用的法律也可能会

出现多种，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那么以上这些都将会影响着电子商务合同当事人的根本利益。

特别是，电子商务契约为贸易的开展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因为它并没有受到地域和双方距离的限制，因

此，电子商务契约所面对的设立地将会有更多更复杂的问题[4]。《民法典》合同编中规定，受要约人发

出的承诺的生效地点即为合同成立地点，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也应依照此规定，以承诺生效的地点作为

合同成立的地点，此外第四百九十二条 5对合同成立的地点也做了特殊规定。 
上述的规定都是建立在传统的契约基础上的，并没有对电子商务契约的形成和履行的具体情况予以

充分的考虑，所以，我们应该针对电商契约的特殊性，对现有的规制做出相应的调整，统一认定电子商

务合同的成立时间和地点问题，并把它与合同生效的时间和地点联系起来。 

3. 完善电子商务合同订立的相关制度 

3.1. 完善电子商务合同的主体确认制度 

除以上提及的，在每个电子商务契约参与人参加电子商务活动前，电子商务服务平台都要登记、登

 

 

3第一百四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条件】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1)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 意思

表示真实；(3) 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4《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二款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生效。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的

意思表示，相对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时生效；未指定特定系统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该数据电文进入其系统时生效。当事人对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的意思表示的生效时间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5《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二条：采用数据电文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住所地为

合同成立的地点。此外，当事人也可以自行约定合同的成立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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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和验证自己的身份，并且需要每个参与人提交有权机关签发的身份证明、资质证明等证件，从而达到

真正的匿名。另外，还应将电子商务协议各方的实名认证信息列入电子商务合同的条款，以保证参与方

的真实身份。其次，要对每个参与人的权利、义务进行界定，并将虚假的身份信息责任条款规定于合同

中，以避免参与方相互推卸责任。通过对电子商务合同争议的事前防范，既可以保证电子商务交易的正

常进行，又可以减少由此产生的争议。为了提升我国电子商务环境的透明度和可信度，迫切需要建立一

个全面的电子商务个人信用信息认证体系。该体系应覆盖所有电子商务的参与者，包括自然人、法人以

及其他组织。我们需要对这些参与者的身份信息、财务状况、信用历史和资格证照等进行详尽的网络评

估和严格的审核。为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建议与政府部门紧密合作，对上述信息进行核查，并在交易过

程中向相关当事人乃至其他消费者公开。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提高电子商务活动的透明度，还能增强交

易各方的信任。 
综上所述，从法律和技术两方面构建一个完善的电子商务主体确认制度是当务之急。这将为我们国

家建立一个健全的电子商务合同法律规范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3.2. 确保当事人具有电子缔约能力 

在电子商务合同的磋商与形成阶段，所涉及的要约邀请、要约和承诺都是各方表达意愿的关键组成

部分，这些意愿的表达应当忠实地反映当事人希望建立合同关系的真实意图。但是，由于电子商务合同

的订立是在网络这一虚拟环境下进行的，缺乏面对面交流的直接性，这就使得在合同订立过程中难以保

证对方当事人具有相应的电子缔约能力，使得确认当事人意愿的真实性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在签订电

子商务合同时，若存在意思表示不实的情形，不仅违反了双方签订合同的初衷，而且还会给双方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 
在电子商务合同签订时，必须保证双方具有相应的电子缔约能力且意思表示真实。首先，应遵循民

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对其行为能力即电子缔约能力和意思表示的真实性进

行准确评估和保证。任何违反这些原则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违规方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不

利后果。其次，完善电子商务合同订立过程中的提示程序，特别是一些格式条款的提供者要以一种明显

的字样或符号提示对方当事人，让对方能够真正认识到合同的具体内容，从而做出真实的意思表示，如

果未履行该义务，则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后，在遇到机械故障、网络问题或人为破坏等特殊情

况，导致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时，应认定由此订立的电子商务合同无效。根据公平原则，因此产生

的损失应由双方共同承担，同时，受害方也有权向造成损失的责任方追偿。此外，如果电子代理人发出

的要约或承诺与其背后的系统预设者的真实意图不符，错误的责任应由系统预设者承担。 

3.3. 规范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要件 

虽然我国的《民法典》《电子签名法》都有对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要件做出一些规定，但在实践中

这是不足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的。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电子商务活动的广泛开展，电子商务合同的

使用频率急剧上升，对其成立条件的要求也日益严格。因此，我们需要对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要件进行

系统化规范，以确保对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出详尽和明确的规定，从而保障合同的有效

性和各方权益。 
为了规范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首先必须确保参与合同的当事人具备合适的主体资格。其次，合同

成立要求当事人的电子要约、承诺等所有电子意思表示都真实反映了其意图。此外，合同的内容和目的

必须符合社会规范和公共利益，不得侵犯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并且必须遵循法律规定。这些要件的明确

和规范是确保电子商务合同有效性和公正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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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三个实质要件外，更要对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做出详细具体的规定。在规范电子

商务合同时，首先应确保合同以数据电文的形式存在，通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进行传输，并以可视化文

字在对方当事人的电子设备上显示，以满足书面形式的要求。其次，为了确保电子商务合同签署的独特

性，应制定统一的签署规则，确保合同签署方式具有个人专属性。尽管《电子签名法》已有相关规定，

但我认为可以进一步考虑将参与者的指纹作为一种签署手段，因其具有不易被模仿和操作的特点。这无

疑对电子指纹签署和验证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电子商务合同应具备稳定性，能够在计算机或

网络云端长期存储，且在存储过程中确保内容不被自动更改或被他人恶意篡改。一旦合同内容上传，该

版本即成为不可变更的“原件”。最后，作为双方权利义务的凭证，电子商务合同应随时可被检索和查

看，以体现其作为凭证的作用。同时，合同的可访问性应直接和便捷，以符合电子商务合同追求的高效

和便捷性。 
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条件是其依据，它直接关系到电子商务合同是否成立，必须要具备全部的成立

条件，否则就无法成立，只有其中的任一条件都不具备，才能使其生效。所以，对电子商务合同的生效

要件进行规制，也就是为合同的成立、生效、以后的举证提供依据。 

3.4. 明确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 

在我国《民法典》的合同编中，传统合同的要约和承诺的成立时间和地点都有明确的规定。然而，

电子商务合同与传统合同存在显著差异。在处理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时间和地点时，我们应以《民法典》

中关于传统合同的规定为基础，同时考虑到电子商务合同的远程交易特性，制定更加适合电子商务实际

情况的规范。这些调整后的规范应更有利于保护电子商务合同当事人的权益，确保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时间应以电子承诺生效的时刻为准，遵循到达主义原则，即当承诺信息到达要

约人控制下的系统时，合同视为成立。鉴于网络传输可能存在的变数，特殊情况下合同成立时间的判定

应考虑具体情境。我们可以将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时间划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当双方当事人明确指定了

特定的接收系统时；二是双方未指定接收系统时；三是虽然指定了接收系统，但发送方未能成功发送至

该系统时[5]。每种情况都应具体分析，以确保合同成立时间的准确性和公平性。对于前两种情况，我国

《电子签名法》《民法典》合同编已经对此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本文不再过多阐述。我主要阐述一

下对于第三种情况的看法，我认为，若电子承诺未能抵达对方指定的接收系统，不应直接推断对方未收

到承诺或承诺无效。为此，我们建议建立一个“承诺到达确认制度”。在发送方没有主观过错的情况下，

他们应有权向接收方核实承诺是否已被接收，合同应被视为在接收方实际收到并知晓承诺的时刻成立。

这样的制度能够更准确地确定合同成立的时间，同时保护双方的利益。 
由于电子合同的订立不受空间的影响，合同当事人所在地是任意流动和不确定的，因此相关的法律

法规应当将电子商务合同的生效地点与我国传统合同的生效地点区别开来。我认为，在电子商务合同中，

生效地点的确定应当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规定，并采用多元化的标准进行认定。首先，应充分利用网

络技术来确定要约人接收承诺的具体地点，并将其作为合同生效的地点。如果在某些情况下，接收地点

无法轻易确定，那么可以以接收人的主营业地作为电子商务合同生效的地点。对于那些没有主营业地且

接收地点无法确定的情况，可以将其经常活动地或惯常居住地视为合同生效地点。此外，合同双方也可

以自行协商确定一个约定的生效地点。这样的灵活做法能够更好地适应电子商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确

保合同生效地点的公平性和合理性[6]。对电子商务合同生效地点做出多种可能性规定，既是为合同参与

者提供方便，也是为了让他们更好更合理的利用司法资源。正确确定电子商务合同的生效地，不仅可以

保障电子商务合同的交易安全，而且可以使电子商务合同的争议得到更及时、更方便地解决。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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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对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时间和地点进行界定，对保障电子商务法律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4. 结语 

网络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便利，但也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传统的面对面的贸易方

式已经不能作为一种交易方式，便捷、快速的电子商务交易方式已经走进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中，而电子

商务合同正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 
当前，随着电子商务市场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一套与之相匹配的法律体系来确保市场秩序。鉴于

我国在电子商务合同立法方面起步较晚，本文旨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依托传统合同法及新近实施的《电

子商务法》，对电子商务合同的基本属性、分类进行探讨，深入研究合同主体、订立流程等核心议题，

并对合同效力判定中出现的特殊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同时，本文参考了国际上电子商务合同的法律规定，

汲取了先进的立法理念和经验。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上述问题的策略和建议，以期为电子商

务合同的法律实践提供参考和指导。为了确保电子商务交易的安全性和提升电子合同的可信度，本文提

出了一系列法律建议。首先，建议制定详尽的规则来核实和确认合同主体的身份，确保参与方的合法性。

其次，为加强合同的清晰性、可操作性，对电子合同中的要约、承诺及其成立的要件等问题，提出了一

种统一的立法模式。同时，为保证电子意思的真实，笔者对其进行了分类，并构建了相关的法律责任体

系。为了减少未来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和司法资源的不明确应用，本文还明确了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

的判定标准。持续的探讨和研究电子商务合同在实践中以及立法层面上的问题，识别其不足之处，是提

出有效解决方案的关键。这样做可以合法地规避电子商务合同应用中可能出现的法律冲突，并减少因法

律规范不健全而导致的纠纷。随着电子商务合同法律规范体系的不断完善，我们有望为电子商务创造一

个理想的商业环境，并为其提供更坚实的法律支持，确保每个参与者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深入研究电

子商务合同相关的法律问题，并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不仅将极大地推动我国电子商务行业的

健康发展，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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